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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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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上市公司名称：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西藏药业

股票代码：600211

收购人名称：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房地产大厦14B1房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A栋6楼、8楼

一致行动人名称：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A栋6楼、8楼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A栋6楼、8楼

一致行动人名称：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住所：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二层215-219室

通讯地址：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A栋6楼、8楼

一致行动人名称：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住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25楼2505-06室

通讯地址：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181号新纪元广场低座25楼2505-06室

签署日期：二〇一六年三月

收购人声明

1、本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摘要。

2、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己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与其一致行动的其他人）在西藏

药业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在西藏药业拥有权益。

3、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

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4、本次收购是因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认购西藏药业向其非公开发行的

新股，导致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西藏药业的权益合计超过30%，触发其要约收购义务。 根据《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经上市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投资者取得上市公司向其发行的

新股，导致其在该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的30%，投资者承诺3年内不转让本次向其

发行的新股，且公司股东大会同意投资者免于发出要约，投资者可以免于提交豁免要约申请，直接向证券

交易所和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申请办理股份转让和过户登记手续。本次收购尚须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批准且股东大会同意收购人免于以要约收购的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并须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5、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

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

释或者说明。

释义

在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或说明，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上市公司、公司、本公司、西藏药业 指 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211）

康哲药业 指

康哲药业控股有限公司， 一家依据开曼群岛法律设立并且其股票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

市交易的公司，股票代码为00867

康哲医药 指 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深圳康哲 指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康哲医药的一致行动人

天津康哲 指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康哲医药的一致行动人

国金香港 指

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曾用名：粤海证券有限公司，具有RQFII资格，康哲医药的一致

行动人

华西药业 指 西藏华西药业集团有限公司，本公司股东之一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 指 指西藏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

本次收购 指

康哲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国金香港分别认购西藏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28,401,

022股、2,840,102股的行为

RQFII 指 RMB�Qualified�Foreign�Institutional�Investors，是指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USD、美元、美金 指 指美国的法定货币

说明：本报告书摘要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数据汇总数存在尾差情况，系数据计算时四

舍五入造成。

第一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情况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房地产大厦14B1房

法定代表人 陈洪兵

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仟万元

注册号码 440301104238798

组织机构代码 71526874-8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医药产品的研究、技术开发、咨询；国内贸易(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

目除外)。

经营期限 二零零零年二月一日至二零二零年二月一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深国税登字440301715268748号

股东姓名/名称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持90%，康哲（湖南）制药有限公司持10%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A栋6楼、8楼

通讯方式 0755-82416868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康哲医药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林刚先生为康哲医药的实际控制人。 收购人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地 主营业务

1 康哲药业控股有限公司 开曼群岛 投资控股

2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中国深圳 买卖药品

3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中国天津 买卖药品

4 天佑贸易有限公司 中国香港 买卖药品

5

CMS�Pharma�Co.,�Ltd�（曾用名为CMS�Pharmaceutical�Agency�Co.,�

Ltd）

马来西亚 买卖药品

6 常德康哲医药有限公司 中国湖南 销售药品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3年财务状况

1、收购人主营业务

收购人康哲医药主要通过股权投资控股其他公司，未有实际从事的经营业务。

2、收购人最近3年的财务状况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资产总额 889,475,993.62 887,822,674.29 103,061,390.15

净资产 13,965,964.78 13,977,783.62 13,321,503.31

营业收入 - - -

主营业务收入 - - -

净利润 -11,818.84 656,280.31 201,037.77

净资产收益率 -0.1% 4.8% 1.5%

资产负债率 98.4% 98.4% 87.1%

注：以上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收购人最近5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 收购人在最近5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 （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康哲医药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具有

境外居留权

陈洪兵 男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中国 深圳 无

林刚 男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侯潇璇 女 董事、总经理 中国 深圳 无

吴三燕 女 监事 中国 深圳 无

康哲医药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5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情况。

（七）收购人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持有、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

机构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二、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一）深圳康哲

1、基本情况

名称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A栋6楼、8楼

法定代表人 陈洪兵

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亿伍仟万元

注册号码 440301503252172

组织机构代码 19219114-6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中成药、化学药制剂、化学原料药、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苗）的批发、进出口；三类注射穿

刺器械、医用电子仪器设备、医用缝合材料及粘合剂、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二类手术室、急救室、诊疗

室设备及器具、软件的批发、药品、医疗器械的信息咨询、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经营期限 一九八五年十月九日至二零三五年八月十五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深国税登字440301192191146号

股东姓名/名称 讯凯有限公司持100%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A栋6楼、8楼

通讯方式 0755-82416868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深圳康哲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详见上文康哲

医药股权控制关系图。 林刚先生为深圳康哲的实际控制人。

3、主营业务及最近3年财务状况

深圳康哲通过直接学术推广模式专业在中国营销、推广及销售海内外企业生产的处方药品。最近3年

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资产总额 3,163,822,895.33 2,207,838,092.65 1,926,828,380.76

净资产 842,661,557.85 821,826,150.82 771,212,547.40

营业收入 3,288,897,204.17 2,665,806,049.68 1,986,879,688.79

主营业务收入 3,288,897,204.17 2,665,806,049.68 1,986,879,688.79

净利润 20,835,407.03 50,613,603.42 35,495,889.24

净资产收益率 2.5% 6.4% 4.7%

资产负债率 73.4% 62.8% 60.0%

注：2013及201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5年未经审计。

4、最近5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深圳康哲在最近5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深圳康哲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具有

境外居留权

陈洪兵 男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

经理

中国 深圳 无

林刚 男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陈燕玲 女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马列一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撒曼琳 女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深圳康哲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5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6、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深圳康哲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情况。

7、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深圳康哲不存在持有、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

融机构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二）天津康哲

1、基本情况

名称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注册地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南港工业区综合服务区办公楼C座二层215-219室

法定代表人 杨兵

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亿元

注册号码 120191000014711

组织机构代码 66881968-1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

医药、化工产品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医药信息咨询；经济信息咨询；投资咨询；健康保健咨询

（不含医疗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商务咨询；中成药；中药饮片；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抗生素；

生化药业；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批发；Ⅲ类：6815注射穿刺器械；

Ⅲ类：6826物理治疗及康复设备；Ⅲ类：6846植入材料和人工器官；Ⅲ类：6864医用卫生材料及敷料；

Ⅲ类：6866医用高分子材料及制品；Ⅱ类：6820普通诊察器械；Ⅱ类：6827中药器械；保健用品批发；自

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化妆品的批发兼零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二零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税务登记证号码 津税证字120115668819681号

股东姓名/名称 富普有限公司持100%

通讯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朗山路11号同方信息港A栋6楼、8楼

通讯方式 0755-82416868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康哲与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的股权控制关系详见上文康哲

医药股权控制关系图。 林刚先生为天津康哲的实际控制人。

3、主营业务及最近3年财务状况

天津康哲通过代理商网络专业在中国营销、推广和销售国内制药企业生产的处方药品。最近3年财务

状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资产总额 1,328,921,902.99 1,044,176,554.67 622,096,509.66

净资产 1,178,951,055.64 968,148,852.75 546,970,962.82

营业收入 523,971,915.76 604,203,883.94 586,760,704.61

主营业务收入 523,971,915.76 604,203,883.94 582,144,487.03

净利润 98,213,598.01 140,324,627.02 154,872,189.81

净资产收益率 9.1% 18.5% 33.1%

资产负债率 11.3% 7.3% 12.1%

注：2013及2014年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5年未经审计。

4、最近5年受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康哲在最近5年内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5、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天津康哲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具有

境外居留权

杨兵 男 法定代表人、董事长 中国 天津 无

林刚 男 董事 中国香港 中国香港 无

陈燕玲 女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张玲燕 女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马列一 男 董事 中国 深圳 无

冯予春 女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天津 无

胡月新 女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周志民 男 董事 中国 天津 无

吴三燕 女 监事 中国 深圳 无

天津康哲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5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

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6、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康哲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情况。

7、持有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5%以上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天津康哲不存在持有、控制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

融机构5%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三）国金香港

1、基本情况

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是香港最早从事金融证券业务的中资企业之一，是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的海外综合业务平台。 作为国金证券的海外综合业务平台，国金香港尊崇“责任、共赢、和谐”的企业

精神，秉承“规范管理、稳健经营、深化服务、科学创新”的经营理念，秉承“诚信尽责、唯精唯专”的服务

特色，努力为客户创造价值，让客户尽享机会。 目前，国金香港获香港证监会核准可从事的受监管活动包

括证券交易、期货合约交易、证券投资咨询、企业融资和资产管理，是香港联合交易所参与者及中央结算

公司参与者，同时具备RQFII资格。 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基金Beston� Vantage� Fund� II–Scorpio�

Fund� SP，资金来源于林刚先生全资控股公司Treasure� Sea� Limited，其董事为林刚先生。

2、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国金香港股权结构如下：

3、最近3年财务状况

单位：港币元

项目

2015年12月31日

/2015年

2014年12月31日

/2014年

2013年12月31日

/2013年

资产总额 1,334,242,823.38 1,165,210,802.00 1,090,337,130.00

净资产 300,258,698.09 62,714,176.00 63,379,107.00

营业收入 78,375,414.22 40,932,490.00 36,229,855.00

净利润 -2,455,478.19 -664,931.00 -1,032,409.00

净资产收益率 -0.82% -1.06% -1.63%

资产负债率 77.50% 94.62% 94.51%

注：上表中国金香港2015年财务数据暂未经审计。

三、一致行动关系的说明

康哲医药、深圳康哲和天津康哲的实际控制人均为林刚先生。 国金香港通过其管理的RQFII特定账

户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其本次认购的资金全部来自于林刚先生。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

八十三条的规定，康哲医药、深圳康哲、天津康哲和国金香港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第二节 收购目的及收购决定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是收购人基于对西藏药业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及未来发展前景的认可，通过认购本次

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有助于公司顺利完成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并优化公司资本结构和业务结构，为公

司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基础。

二、收购人未来12个月继续增持或处置已拥有权益的股份计划

收购人认购的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自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 除上述情况外，截至本报告书摘

要签署日，收购人尚未制定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或处置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如未来收购人所持上市公

司股份发生变化，收购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收购人做出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6年2月24日，康哲医药董事会和股东会分别通过决议，同意认购西藏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

分股份。

第三节 收购方式

一、本次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方式为收购人以现金认购西藏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

二、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的权益数量及比例

本次收购前后，康哲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西藏药业股份数量及比例如下表所示：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收购前 本次收购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康哲医药 29,754,419 20.44 58,155,441 30.90

天津康哲 3,483,208 2.39 3,483,208 1.85

深圳康哲 5,506,207 3.78 5,506,207 2.93

国金香港 - - 2,840,102 1.51

华西药业 31,480,000 21.62 31,480,000 16.73

葛卫东 - - 6,248,225 3.32

屈向军 - - 2,840,102 1.51

张勇 - - 1,420,051 0.75

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 - 852,031 0.45

其他股东 75,365,166.00 51.77 75,365,166.00 40.05

合计 145,589,000 100 188,190,533 100

本次收购前，康哲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华西药业分别持有公司26.61%的股份和21.62%的股份，为

公司的控股股东，林刚先生、陈达彬先生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完成后，康哲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37.19%，华西药业持有的股

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6.73%。 因此，本次收购完成后，康哲医药及其一致行动人成为公司控股股东，林刚先

生成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三、本次收购相关的协议内容

（一）公司与康哲医药签署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主要内

容

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本公司和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签署。

（1）交易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35.21元/股。

（2）认购数量：康哲医药认购本次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28,401,02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1.00元。 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少于申请数量的，康哲医药同意发行

人按以下规则调整各认购人的股票认购数量：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少于或等

于康哲医药认购的股票数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全部由康哲医药认购；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股票发行数量超过康哲医药认购的股票数量、少于发行人申请发行的全部股票数量，康哲医药认购的股

票数量不变，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少于发行人申请发行的股票数量部分（“调

减部分” ），按照国金香港、葛卫东、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屈向军、张勇各自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数量等比例调减。

（3）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在发行人发出认股款缴纳

通知的3个工作日内，康哲医药一次性将认购款划入保荐机构指定的账户，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

划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4）股票交付：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应尽快完成本次认购的相关工作，并及时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登记手续，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与本次认

购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限售期安排：在本次发行完毕后，康哲医药认购的标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6）协议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协议》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效：

A.�发行人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B.�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C.�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及

D.�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国证监会核准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

要约方式增持发行人股份。

（7）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

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2）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康哲医药不履行认购承诺，延迟支付认购资金的，自

接到发行人出具的缴纳认购款通知之日起，每延迟一日认购人应向发行人支付认购资金总额万分之一的

违约金，并赔偿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

3）若因康哲医药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如期履行交付认购款项义务，则该认购人构成违约，公司有权终

止其认购资格，并要求其按本协议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但不得要求其他未发生违约情形的认购人承担赔

偿责任。

（二）公司与国金香港签署的《西藏诺迪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主要内

容

协议主体和签订时间：本公司和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于2016年2月25日签署。

（1）交易价格：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35.21元/股。

（2）认购数量：国金香港认购本次发行人非公开发行的2,840,102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值人民币1.00元。 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少于申请数量的，国金香港同意发行

人按以下规则调整各认购人的股票认购数量：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少于或等

于康哲医药认购的股票数量，发行人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全部由康哲医药认购；若中国证监会核准的

股票发行数量超过康哲医药认购的股票数量、少于发行人申请发行的全部股票数量，康哲医药认购的股

票数量不变，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少于发行人申请发行的股票数量部分（“调

减部分” ），按照国金香港、葛卫东、上海混沌道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屈向军、张勇各自认购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的数量等比例调减。

（3）支付方式和支付期限：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在发行人发出认股款缴纳

通知的3个工作日内，国金香港一次性将认购款划入保荐机构指定的账户，验资完毕并扣除相关费用后再

划入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4）股票交付：在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后，发行人应尽快完成本次认购的相关工作，并及时向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标的股份的登记手续，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与本次认

购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限售期安排：在本次发行完毕后，国金香港认购的标的股份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

让。

（6）协议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协议》须在下列条件全部获得满足的前提下方可生效：

A.�发行人董事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B.�发行人股东大会通过决议，批准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

C.�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及

D.�就本次非公开发行，中国证监会核准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免于以

要约方式增持发行人股份。

（7）违约责任：

1）除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之义务或承诺或所作出的陈述或保证失

实或严重有误，则该方应被视作违反本协议，违约方应依本协议约定和法律规定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任，

赔偿守约方因其违约行为而遭受的所有损失（包括为避免损失而进行的合理费用支出）；

2）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之后，国金香港不履行认购承诺，延迟支付认购资金的，自

接到发行人出具的缴纳认购款通知之日起，每延迟一日认购人应向发行人支付认购资金总额万分之一的

违约金，并赔偿给发行人造成的损失；

3）若因国金香港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如期履行交付认购款项义务，则该认购人构成违约，公司有权终

止其认购资格，并要求其按本协议规定承担违约责任，但不得要求其他未发生违约情形的认购人承担赔

偿责任。

四、本次收购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收购人认购的为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的部分股份，除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股份认购协议》

的约定自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外，无其他权利限制情况。

五、本次收购已履行的批准程序及尚未履行的有关部门批准程序

（一）本次交易事项已履行的审议和批准程序包括：

1、2016年2月24日，康哲医药董事会和股东会分别通过决议，同意认购西藏药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部分股份。

2、2016年2月26日，西藏药业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相关议案。

（二）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包括：

1、西藏药业股东大会批准本次非公开发行方案；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康哲医药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陈洪兵

2016年3月3日

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市康哲药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陈洪兵

2016年3月3日

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天津康哲医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字）： 杨兵

2016年3月3日

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国金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签字）： 左 为

2016年3月3日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昊志机电”、“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不超过

２

，

５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９０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

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证券”或“主承销商”）。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昊志

机电”，股票代码为“

３００５０３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按市

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发行人和主

承销商根据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的剩余报价及申购情况，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份数量、发行人所处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以

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７．７２

元

／

股。根据发行价格和募投项目所需

资金量，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２

，

５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９

日（

Ｔ

日）结束。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

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０００

万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５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２５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２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

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２

，

４２９

，

８９２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７３

，

１５８

，

７６６．２４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７０

，

１０８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金额（元）：

５４１

，

２３３．７６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２

，

４９４

，

２０２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１９

，

２５５

，

２３９．４４

３

、网下投资者无效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５

，

７９８

４

、网下投资者无效认购的金额（元）：

４４

，

７６０．５６

无效认购的网下投资者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投资者 配售对象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１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养老

－

浙江省电力公司（部属）企业年

金计划

１

，

５７０ １２

，

１２０．４０

２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养老

－

湖北省电力公司企业年金计划

１

，

５７０ １２

，

１２０．４０

３

平安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平安养老

－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年金计划

１

，

５７０ １２

，

１２０．４０

４

宗俊生 宗俊生

１

，

０８８ ８

，

３９９．３６

合 计

５

，

７９８ ４４

，

７６０．５６

注：对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配售对象，中国结算深圳分公

司将对其全部获配新股进行无效处理，相应的无效认购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二、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和网下投资者无效认购股数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

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７５

，

９０６

股，包销金额为

５８５

，

９９４．３２

元，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０．３０３６２４％

。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４

日（

Ｔ＋４

日），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一起

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南

京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８３３６８８３９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广州市昊志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4日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钰矿业”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

5,2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6]25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主承销商” ）协

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5,200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640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7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1,5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本次

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18元/股。

华钰矿业于2016年3月3日（T日）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华钰矿业” A股1,560万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8,468,384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65,663,546,000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0.02375747%。 配号总数为

65,663,546个，号码范围为100,000,000,000� -� 100,065,663,545。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

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209.20倍， 高于150倍，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

制，将本次发行股份的60%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520万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1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4,68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90%。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7127242%。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16年3月4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778号紫金

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16年3月7日（T+2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有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16年3月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市场环境、发行人经营情况、所处行

业、可比公司估值、拟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18元/股。

投资者按此价格在2016年3月3日（T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

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2016年3月3日（T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

为9:30-15:00，网上申购时间为9:30-11:30，13:00-15:00。

2、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对所有申报价格按照报价由高到低进行排序，

相同价格的按照数量由低到高进行排序，相同数量的按照申报时间由晚到早进行排序，剔除

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低于申购总量的10%。 当最高申报价格与确

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上的申报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将不足10%。

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一致，由于最高有效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因此，

对该价格的申购不予剔除。

3、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4、网下投资者应根据《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 ），于2016年3月7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

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6年3月7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5、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

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

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6个月内不得参

与新股申购。

发行人：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3月4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600880� � � � �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临2016-017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复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6年3月2日，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告披

露了《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战略框架协议公告》，并于当日收

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事项的问询

函》(上证公函【2016】020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问询函》后，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对《问询函》中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回复，有关回复内容详见2016�年3月 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刊登的《成都博瑞传播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战略

合作事项的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 2016年3� 月4日（星期五）开市

起恢复交易。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4日

证券代码：600880� � � �证券简称：博瑞传播 公告编号：临2016-016号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成都博瑞传

播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事项的问询函》回

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公司现有业务目前暂不涉及VR业务，尚无实际产品和市场。

本战略合作协议系框架协议，尚无确定的时间推进计划表。

本战略合作的具体合作项目正在商讨中，对公司当期没有影响。

具体合作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存在项目不能执行的风险。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战略合作事项的

问询函》（上证公函[2016]0201号）（以下简称：《问询函》）的要求，成都博

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会同有关各方对问询函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认真分析及

逐条回复，具体内容如下：

问题一、请明确公司现有业务是否涉及VR技术相关业务，公司目前是否

有相关技术人员、技术开发、市场开拓和实际进展。 若有，请披露具体VR业务

的规模、实际产出和占比，以及对公司业绩的影响，同时结合可比公司明确公

司所处行业地位。

回复：

（一）明确公司现有业务是否涉及VR技术相关业务，公司目前是否有相

关技术人员、技术开发、市场开拓和实际进展。

公司现有业务目前暂不涉及VR业务，尚无实际产品和市场。 但公司已进

行了VR技术的研发和专利申请工作。 公司已于2015年7月对包括“虚拟现实

头盔装置”在内的20项阶段性研究成果进行了专利申请。 截至目前，已有7项

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其余13项发明专利正处于审核阶段，审核结果尚无法

预期。

已获取证书的专利如下：

案件文号 申请号 申请日 发明名称

1 S013481 201520486850.7 2015-7-8 电子移动设备手柄装置

2 S013482 201520486793.2 2015-7-8 便于使用的电子移动设备手柄辅助装置

3 S013483 201520486953.3 2015-7-8 人性化设计的电子移动设备手柄装置

4 S013484 201520486952.9 2015-7-8 虚拟现实头盔装置

5 S013485 201520486951.4 2015-7-8 便于散热的虚拟现实头盔装置

6 S013486 201520489183.8 2015-7-8 续航时间较长的智能手表

7 S013487 201520487820.8 2015-7-8 智能手表防盗装置

（二）请披露具体VR业务的规模、实际产出和占比，以及对公司业绩的影

响，同时结合可比公司明确公司所处行业地位。

公司正在进行VR技术研发，尚未开拓VR业务，故暂不存在对上述问题的

回复。

问题二、请公司明确本次战略合作的具体合作模式、主要项目内容、各方

义务以及计划时间表。 并详细披露项目涉及的公司具体业务领域、公司的参

与方式、具体计划以及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影响。

回复：

（一）明确本次战略合作的具体合作模式、主要项目内容、各方义务以及

计划时间表。

本次合作的三方拟以框架协议为核心，分步推进1）以D'strict� holdings

现有的ICT技术（ICT技术指：3D、全息、AR、VR等多样化的数字化技术，不专

指VR技术）嫁接博瑞传播现有的、以移动游戏为主新媒体内容资源，深度开

发、挖掘新的媒体内容；2）进一步推动本公司在互联网领域的投资和产业发

展升级，通过利用新技术，创造并持续开发出能结合四川及成都当地传统文化

的虚拟现实主题公园、儿童娱乐教育体验馆、数字化音乐体验馆等项目；3）加

强中韩企业在3D、全息、AR及VR等ICT技术领域的人才技术的交流和学习

等。

在本战略框架协议下，D'strict� holdings未来将引入其持有的ICT相关

使用技术和行业应用项目，博瑞传播将以现有多方资源为基础，实现游戏、数

字广告、主题公园、儿童娱乐教育体验馆、数字化音乐体验馆等文化旅游相关

项目在四川及成都地区的落地。

根据上述达成的共识，三方将围绕ICT技术产业的拓展布局，针对项目积

极探索具体的合作模式（合作模式可能涉及“技术引进” 、“业务合作” 、“股

权合作”等）、投资规模，完成相应的可行性分析、论证及法定的报批程序。 目

前尚无确定的时间推进计划。

（二）详细披露项目涉及的公司具体业务领域、公司的参与方式、具体计

划以及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影响。

本框架协议将可能涉及到公司现有的业务包括游戏、广告等文化领域，公

司将以自主研发、投资、合作、技术引进等方式与D’ strict� holdings公司在

ICT技术领域开展合作。 因目前具体合作项目正在商讨过程中，对公司当期没

有影响，且暂时无法对本公司未来影响做出合理的预估。

问题三、请补充披露合作方D'strict� holdings公司主营业务领域，在3D、

VR等ICT技术方面所获取的核心专利技术，并结合行业状况和可比公司，具体

客观说明前述合作方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

回复：

（一）补充披露合作方D'strict� holdings公司主营业务领域，在3D、VR

等ICT技术方面所获取的核心专利技术。

本战略框架协议的主要合作方之一D’ strict� holdings公司，为一家融多

样化内容与ICT技术为一体，致力创造出融合内容并进行数字化主题公园业务

运营的公司。 自2009年项目落地开始，成功案例近40个。 D’ strict公司持有

的相关专利权代表如下：

No 申请日期 申请编号 名称(中文)

1 2011-01-27 10-2011-0008384 利用职能触摸屏幕及投影机的广告设备系统及使用方法

2 2011-04-12 10-2011-0033756 内容服务的双方相互作用的广告成本核算方法及系统

3 2011-04-12 10-2011-0033757 远程提供影像服务的方法及设备

4 2011-05-11 10-2011-0044056 通过照相技术提供服务的广告设备及运作方法

5 2011-06-17 10-2011-0059291 互动型职能多媒体体验设备及设计方法

6 2011-06-17 10-2011-0059292 多种全息成像提供方法及系统

7 2011-06-17 10-2011-0059131 播放用3D圆形屏幕

8 2011-06-17 10-2011-0059290 运转大型职能屏幕的软件系统和其系统设计运作原理

9 2011-08-04 10-2011-0077745 运用空间的多媒体设备运作软件

10 2011-10-11 10-2011-0103753 体验设备

11 2012-09-13 10-2012-0101448 利用职能触摸屏及一般屏幕将影像播放及调整的方法及设备

12 2012-12-11 10-2012-0143161 根据使用者的动作，识别动作的命令控制设备的职能设备驱动设备

13 2014-12-29 10-2014-0192676 影像合成设备及软件

14 2014-01-15 10-2014-0004943 使用者影像合成娱乐设备（跳舞，唱歌）的程序及设备

15 2014-01-15 10-2014-0004944 增强现实设备，跳舞使用者合成设备，现场海选设备及应用软件

16 2014-01-15 10-2014-0004945 小型全息成像播放器的制作装置及驱动软件

17 2014-01-15 10-2014-0004946 使用者合成MTV的设备及驱动软件

18 2014-01-15 10-2014-0004947 利用影响传输电脑的数据处理方法及程序设计

19 2014-01-15 10-2014-0004948 利用电脑装置的网上投票和动作认知系统及软件设计方法

（二）结合行业状况和可比公司，具体客观说明前述合作方在该领域的技

术优势。

本战略框架协议合作方之一D'strict� holdings公司系韩国专业从事新技

术新应用发展的公司，拥有上述的专利技术并有成功运营案例。 D'strict�

holdings公司已被韩国政府认为是韩国“创造经济”的代表模式，其运维的相

关项目入选韩国未来创造科学部扶持项目，并获得2014年韩国未来创造科学

部的信息传播技术创新奖的部长奖。 尽管本战略框架协议已鉴署，本公司还

需要进一步对D'strict� holdings开展尽职调查和相关工作，故不能对合作方

与可比公司的对标情况提供独立意见。

问题四、请结合公司VR技术相关的业务及市场情况、本次战略合作方式，

合作内容、具体合作项目，充分提示风险。

回复：

1、公司VR技术研发及VR投资与回报风险

本公司已在进行VR技术的研发工作，但目前获取的相关专利为实用新

型，发明专利仍处于审核阶段，审核结果尚无法预期。 公司现有业务暂不涉及

VR业务，尚无实际产品和市场。

公司看好VR行业的长远发展，但行业目前仍处于发展初期，且VR产业内

容制作成本远高于传统内容的制作成本，导致市场偏重于“硬件火、内容冷”

的局面，高质量的VR内容极度匮乏，虚拟现实产品用户过少，投资回报缓慢。

2、合作方D’ strict� holdings公司的实力风险

由于目前公司与D’ strict� holdings仅处于战略框架合作阶段，尚未对该

公司进行尽职调查。 虽然对方提供了部分关于ICT技术的专利以及最近两年

的成功案例，但是对方在行业的地位及在该领域的技术优势仍有待于本公司

通过尽职调查进行进一步的核实。

3、具体项目不能执行的风险

框架协议中三方约定了虚拟现实主题公园、儿童娱乐教育体验馆、数字化

音乐体验馆等下一步的合作范围，但是对于下一步的具体合作项目，公司将根

据项目具体内容包括投资规模、合作模式、权利与义务的划分等，按照公司

《章程》的规定履行法定程序，同时受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具体的合作内容

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因此存在具体项目不能执行的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3月4日


